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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于2019年4月16日

披露了《关于新增涉诉和资产查封、冻结公告（六）》（公告编号：2019-067）,

于2019年10月1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92）,于2019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38),以上公告中所提及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张家港分行）的诉讼，已于近日收到张家港市人民

法院的（2019）苏0582执7301号《执行决定书》。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

报告》，于2019年10月2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10），以上报告中所提及的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的诉讼，已于近日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

0582执6626号《执行决定书》。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

报告》，于2019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02），于2019年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54），

以上报告中所提及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苏州

分行）的诉讼，已于近日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0582执7545号《执行

决定书》。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苏0582执7301号《执行决定书》 



（一）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被执行人一：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公司） 

被执行人二：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港法院”） 

案号：（2019）苏0582执7301号 

（二）《执行决定书》内容 

交行张家港分行与光电公司、康得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查，被执

行人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未履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初297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项、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将光电公司、康得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期限

为两年。 

二、(2019)苏0582执6626号《执行决定书》 

（一）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被执行人一：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菲尔） 

被执行人二：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港法院”） 

案号：（2019）苏0582执6626号 

（二）、《执行决定书》内容 

交行张家港分行与康得菲尔、康得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查，被执

行人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未履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214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

项、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将康得菲尔、康得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期限为两年。 

三、(2019)苏0582执7545号《执行决定书》 

（一）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被执行人一：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二：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三：钟玉 

执行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港法院”） 

案号：（2019）苏0582执7545号 

（二）、《执行决定书》内容 

上海银行苏州分行与光电公司、康得新、钟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

查，被执行人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未履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民初

28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

第（四）项、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将光电公司、康得新、钟玉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期限为两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公司形象有负面影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尽快处理上述事项，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此次被纳

入失信执行人事项尚未对公司造成明显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 0582 执 7301号《执行决定书》；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 0582 执 6626号《执行决定书》；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 0582 执 7545号《执行决定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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